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４

：

３０

●

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报告厅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周五）

１４

：

３０

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周五）

１４

：

３０

，会期半天；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周五）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报告厅（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

达大厦

２０

层）；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财务顾问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变更对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披露情况：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

“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

记；

３．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持有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

４．

股东可以采用电话、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２５６

号泰达大厦

２０

层）；邮政编码：

３０００４２

；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２

；联系传真：

０２２－２３２０１２７７

；联系人：谢剑琳女士、王菲女士。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５２

；投票简称为：泰达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相应的委托价格申报，具体

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关于变更对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份额的议案

１．００

元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上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序号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 对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

６

）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泰达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如对公司议案一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分别对应的

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３６０６５２

泰达投票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二）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股

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等相关信息并设

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

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三）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对

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证券帐户卡：

法人股东单位（盖章）：

授权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２３

，

６０２

股， 占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５６０％

， 占公司总股本

０．０３４％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概况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现有总股本

２９

，

４４０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册

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１．９４

股的对价股份。

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通过，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资产重组结合业绩承诺方式进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告的《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和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５

日披露的《本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经本公司董事会核查，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股权分置改

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说明如下：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股份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承诺内容

履行承诺

情况

自然人共计

７３

位

２２３

，

６０２ ０．０３４

在股改方案实施之日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已履行

合 计

２２３

，

６０２ ０．０３４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

２２３

，

６０２

股，占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５６０％

，占总股份

０．０３４％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有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１

自然人共计

７３

位

２２３

，

６０２ ２２３

，

６０２ ２．５６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合 计

２２３

，

６０２ ２２３

，

６０２ ２．５６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

说明：

７３

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请见附件。 上述

７３

位自然人所持股份系公司历史遗留的社团法人股，

原本通过名义法人单位持有，现通过司法确权得以流通。本次

７３

位自然人所持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已累计

有

１２

，

４９９

位自然人所持社团法人股获得上市流通，涉及股份

６１

，

５７１

，

６４８

股。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公司自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至本公告日，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份类型变动如下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

，

７３３

，

４６４ １．３４ ２２３

，

６０２ ８

，

５０９

，

８６２ １．３１

１

、高管锁定

４１

，

８２７ ０．０１ ０ ４１

，

８２７ ０．０１

２

、境内法人持股

８

，

４６７

，

５７０ １．２９ ０ ８

，

４６７

，

５７０ １．２９

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２４

，

０６７ ０．０３ ２２３

，

６０２ ４６５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４３

，

１１８

，

１０１ ９８．６６ ２２３

，

６０２ ６４３

，

３４１

，

７０３ ９８．６９

三、股份总数

６５１

，

８５１

，

５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０ ６５１

，

８５１

，

５６５ １０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１

、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满，且股东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比例（或数量）等于或小于该股东所持全

部限售期满股份的比例（或数量）

经核查，本次股东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９

日，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

２２３

，

６０２

股，等于本次股东所持全部限售期满股份总数

２２３

，

６０２

股。

２

、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经核查，申请解除限售股东承诺均为法定的限售期承诺，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３

、对于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由其他股东代为垫付对价的，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被垫付股东）

已偿还被垫付的股份或已取得垫付股东的书面同意

经核查，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不存在由其它股东代为垫付对价的情况。

４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等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中福实业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中

福实业也不存在对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

５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外资股股东的，不存在利用其账户买入

Ａ

股的情形

经核查，提出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为境内自然人。

６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违规减

持存量股份的情形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股东均做出承诺：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

意见》等相关规定。

７

、上市公司股票未被交易所暂停上市交易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至出具日，本公司股票未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交易。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七、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

序

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份数

序

号

股东代码

１ ０００２３８１４７８

陈荣

１８５９ ３８ ０１００３１３５１８

倪云山

２７８９

２ ００２０７０６２２７

林贤宝

７４３６ ３９ ０１０１８８９０４８

林庆弟

２７８９

３ ００２０７０６４９１

李忠葆

１８５９ ４０ ０１０４６８７４７２

毛铭德

１８５９

４ ００２０７１０６７２

郭海华

３７２ ４１ ０１０５８００７８８

何俏琲

３７１８

５ ００２０７２１９１０

于影玉

３７１８ ４２ ０１１４８４５７７７

吴景钊

６５１

６ ００２６５６６５７３

陈力

９３０ ４３ ０１２０４８６２８９

郑成林

５２９

７ ００２６５６６５９９

邓晓玲

６０４ ４４ ０１３０６６４１３２

郑芳

９３０

８ ００２６５６６８５４

黄朝阳

９３０ ４５ ０１３３４８８２１４

邓相宝

７４４

９ ００２６７８４９７８

杨丹萍

３７１８ ４６ ０１３３５１３６６８

张祯

１８５９

１０ ００２６７８７１９８

陈玉钦

７２５０ ４７ ０１３４６５１９０７

程遥

９２９５

１１ ００２８４５９３１４

林灼銮

１８５９ ４８ ０１３６７２６７８６

杨荔

１８５９

１２ ００２８４６４２６６

黄笃建

４６４８ ４９ ０１３９７５７５６７

屠小丰

１８５９

１３ ００２８８８０９９１

周学良

１８５９ ５０ ０１３９９０５０５７

曾开武

１８５９

１４ ００２８８８３９３７

施惠财

３７１ ５１ ０１４４６１０１６６

连逸群

５５７７

１５ ００３１４６１１５４

方琴

７４３６ ５２ ０１４６９４９８４１

李玉珠

１８５９

１６ ００３３４７９４８９

吴碧玉

６９３４ ５３ ０１４７１７３１５２

任永昶

１８５９

１７ ００３３４８８８４８

余爱玉

２７８８ ５４ ０１４７３２４７５９

王向明

７４４

１８ ００４１０８３６６１

符海

２７８９ ５５ ０１４７４７４０８８

黄睿

１７０５

１９ ００４１０８５４５１

李惠冰

３７１８ ５６ ０１４７６９５７９５

李哲民

１８５９

２０ ００５１５７１２７８

吴章琼

１８５９ ５７ ０１４７６９９７９４

王慧珍

９２９

２１ ００５２８０３２５１

蔡明忠

５９４８ ５８ ０１４８４８６８６７

李熙

１８５９

２２ ００５２８０６６４３

连维春

７４３ ５９ ０１４８５３７２８６

林继辉

７４４

２３ ００５２８６８２８１

唐湘卿

１８５９ ６０ ０１４８８７２７７９

李青藻

９２９５

２４ ００５２８６９１５９

李珍珠

３０００ ６１ ０１４８８８２７５８

刘亚玲

５３０

２５ ００５２８７６６０７

汪小珠

２７８８６ ６２ ０１４９６０６８９９

刘少云

１４８７

２６ ００５２８７８３２８

陈美芳

１８５９ ６３ ０１４９８２４５０１

林贡瑞

１８５９

２７ ００５４２６２５９９

洪基燕

５５７７ ６４ ０１４９９１５９８０

林允坚

１８５９

２８ ００５４２６２８６０

张力

１３０１ ６５ ０１４９９９２４４５

林海平

１３８

２９ ００５４２７００８０

刘顺阳

２７８８ ６６ ０１５００９５４２２

石淮

１８５９

３０ ００５４２８５０６６

张开霖

３７２ ６７ ０１５０４３２８３２

陈仁才

９３０

３１ ００６０７９０９９０

金设琳

１８５９ ６８ ０１５１２６５２９０

林德京

１８５９

３２ ００７２０５２２２５

杨怡

３７１８ ６９ ０１５１５０２６３８

张炜民

９２９５

３３ ００８０６９５３５９

刘玲

３７１８ ７０ ０１５１５５４６１０

黄丽娟

１８５９

３４ ００９８５７０５９９

杨金华

１８５９ ７１ ０１５１５５４７２２

林锡安

３７１８

３５ ００９８５７６６６４

汪浩明

２７８９ ７２ ０１５１９２９５９５

陈玉泉

３７１８

３６ ００９８５７９３８７

林书荣

１８５９ ７３ ０１５２００２７５５

刘晋江

５０１９

３７ ００９８６１９２７８

陈翔

２２３０

股 东 名

称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份数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２

人，出席会议

董事

１２

人；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臧卫东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认真自查，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逐项审议。

自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至今，

Ａ

股市场沪深指数及中小板指数均呈一定幅度的下调，上市公司估值也呈下调

趋势。为进一步推动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保障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项目等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

的顺利实施，依据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拟重新确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及发行底价、发行数量的

上限等；同时，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机电”）基于看好公司

长远发展，决定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事宜，并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当日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

的《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

经公司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不做调整。

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电决定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机电此次拟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构成中国机电与公司的

关联交易。鉴于董事长臧卫东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董事及副总经理、董事韩青树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

产权管理部经理、董事聂鹏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财务部经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第二款之规定，属于关联董事，该议案表决时，臧卫东先生、韩青树先生和聂鹏先生均回避表决，亦未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由其他

９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

调整后的发行方案如下：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向不超过十名

特定对象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发行对象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规定，本次

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含本数），其中，中国机电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数量区间

９２０

万股（含本数）

～２

，

７００

万股（含本数），其他发行对象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

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以及其他合法投资者等符

合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对象。

最终的发行对象将在公司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认购对象的申购

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原则，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规定，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即

１４．５８

元

／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公

司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认购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的

原则，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现金股利、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中国机电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认购对象以相同

的价格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含本数），具体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

授权及实际认购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

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限售期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规定，中国

机电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他特定投资者认购的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发行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满后，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７５

，

０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不超

过

１７

亿元，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１

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项目

１９２

，

４１６ １４５

，

０００

（

１

） 小尺寸一体化电容触摸屏项目

８７

，

２５０ ６７

，

０００

（

２

） 中尺寸一体化电容触摸屏项目

１０５

，

１６６ ７８

，

０００

２

新型显示面板研发试验中心项目

３４

，

６９１ ２５

，

０００

合 计

２２７

，

１０７ １７０

，

０００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计划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 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筹解决。募

集资金到位之前，为尽快推动项目的实施，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展程度，先行以自筹资金进行投入，待募集资

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公司已在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新征土地、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上述项目。设立全资子

公司、项目的环保批复、立项、购买土地等事宜均已完成。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利益，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公司新老股东

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

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电决定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机电此次拟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构成中国机电与公司的

关联交易。鉴于董事长臧卫东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董事及副总经理、董事韩青树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

产权管理部经理、董事聂鹏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财务部经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第二款之规定，属于关联董事，该议案表决时，臧卫东先生、韩青树先生和聂鹏先生均回避表决，亦未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由其他

９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

《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刊载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电决定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机电此次拟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构成中国机电与公司的

关联交易。鉴于董事长臧卫东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董事及副总经理、董事韩青树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

产权管理部经理、董事聂鹏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财务部经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第二款之规定，属于关联董事，该议案表决时，臧卫东先生、韩青树先生和聂鹏先生均回避表决，亦未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由其他

９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

同意提请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刊载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鉴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机电决定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机电此次拟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事宜构成中国机电与公司的

关联交易。鉴于董事长臧卫东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董事及副总经理、董事韩青树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

产权管理部经理、董事聂鹏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财务部经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第二款之规定，属于关联董事，该议案表决时，臧卫东先生、韩青树先生和聂鹏先生均回避表决，亦未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由其他

９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同意提请公

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

止时间、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

２

、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承销商）等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

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和保荐协议、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相关的投资协议等；

３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

４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锁定、上市手续；

５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６

、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项目具体安排进行相应的调整；

７

、如国家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

８

、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授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

发行、上市等相关的其他事项。

９

、本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

２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提

交的上述

１－６

项议案。

通知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合同签署基本情况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包括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机电”） 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非公开发

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与中国机电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认购合同》，中国机电承诺将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数量区间

９２０

万股（含本数）

～２

，

７００

万股（含本数）。按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份数上限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测算，中国机电拟认购股份数占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数（上限）的

７．６７％～２２．５０％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机电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４

，

９０８

，

１２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２２．４７％

，系公司第

一大股东。本次发行完成后，按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份数上限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测算，公司总股本将增加到

７２０

，

３９６

，

１６０

股；按中国机电认购股份数量区间测算，中国机电将持有股份

１４４

，

１０８

，

１２３

股

～１６１

，

９０８

，

１２３

股，预

计将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２０．００％～２２．４７％

。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中国机电与公司的关联交易（详情见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２２

公司公告），上述合同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合同主要内容

中国机电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认购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

、合同主体

甲方：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公司关联方）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５５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９

，

３８５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剑

２

、认购价格、认购方式和认购数额

甲乙双方同意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定价依据，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每股

１４．５８

元人民币）；乙方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同意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

认购对象以相同的价格认购。乙方承诺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认购数量区间

９２０

万股（含本数）

～２

，

７００

万股（含本数）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认购价

格、认购数量将由甲方董事会根据甲方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协商后作相应调整。

３

、认股款支付方式

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根据本合同约定的认购方式，认购甲方本

次向其发行的标的股份，并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一次性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

次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的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４

、标的股份及限售期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甲方应尽快完成本次认购的相关工作，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登记手续，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与本次认购相关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乙方承诺，在本次发行完毕后，其认购的标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５

、生效条件

本合同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效：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

（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６

、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

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合同。违约方应依本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

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三、备查文件

公司与中国机电签署的《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６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交易情况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等议案。公司

拟向包括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机电”）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境内上

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中国机电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认购合同》，承诺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数量区间

９２０

万股（含本数）

～２

，

７００

万股（含

本数）。

２

、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机电持有公司

２２．４７％

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系公司关联方，因此，中国

机电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构成关联交易。鉴于董事长臧卫东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董事及副总经

理、董事韩青树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产权管理部经理、董事聂鹏先生同时任职中国机电财务部经理，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第二款之规定，审议相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前述三人属于关联董事。

３

、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相关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臧卫东先生、

韩青树先生、聂鹏先生均回避表决，亦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议案由出席会议的其他

９

名非关联董

事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

提请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回避表决。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

会的批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包括该关联交易事项）

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关联方介绍

中国机电成立于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企业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

淀区增光路

５５

号，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１６

号洲际大厦七层，法定代表人为赵剑，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８９

，

３８５

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１１０１０８１０００１１０５７

，其经营范围为：机械、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应用

及系统集成、轻工及运输设备（含汽车）和与此有关的化工、建材行业项目的投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

服务及展览展销。中国机电为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隶属于国务

院国资委的企业。

中国机电原隶属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根据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计办【

１９９９

】

３１３

号文，中国机电被无偿划转至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机电主要业务为机械、电子、轻工等实业项目投

资；作为国债项目出资人代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权利和义务。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

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中国机电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人民币

３２

，

６９５．１８

万元、

１０

，

６３６．１２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

币

１８１

，

５５８．７３

万元。

自公司设立起至今，中国机电一直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与上述单位的产权关系如下图：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中国机电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认购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１

、合同主体

甲方：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２

、认购价格、认购方式和认购数额

甲乙双方同意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定价依据，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每股

１４．５８

元人民币）；乙方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同意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

认购对象以相同的价格认购。乙方承诺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数量区间

９２０

万股（含本

数）

～２

，

７００

万股（含本数）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如果甲方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认购价

格、认购数量将由甲方董事会根据甲方股东大会的授权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协商后作相应调整。

３

、认股款支付方式

乙方同意在本合同规定的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根据本合同约定的认购方式，认购甲方本

次向其发行的标的股份，并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一次性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

次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的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４

、标的股份及限售期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甲方应尽快完成本次认购的相关工作，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登记手续，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与本次认购相关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乙方承诺，在本次发行完毕后，其认购的标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５

、生效条件

本合同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效：

（

１

）甲方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

（

２

）甲方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

（

３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６

、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

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合同。违约方应依本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

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影响

为更好的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和贯彻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一体化电容

式触摸屏项目和新型显示面板研发试验中心项目，将有利于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市场抗风险能力和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保持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１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

于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每股

１４．５８

元人民币）。中国机电不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 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认购对象以相同的价格认购。本

次发行完成后， 按本次发行数量上限及中国机电认购数量下限测算， 中国机电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为

２０．００％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将有利于保持公司主要股东股权结构的稳定性，体现大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

的信心，所募集资金也将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本支持。

五、本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中国机电发生关联交易之情形。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请公司

董事会审议。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并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可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将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

公司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机电拟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数量区间

９２０

万股（含本数）

～２

，

７００

万股（含本数），且不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的市场询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并与其他认购对

象以相同的价格认购，体现大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助于公司长期战略决策的贯彻实施。

２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程序合法、合规；该项交易是

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达成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中国机电签署的《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合同》

３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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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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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

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或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

９

号公司三楼第五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载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

２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

２

）发行方式

（

３

）发行对象

（

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５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

６

）限售期

（

７

）发行上市地点

（

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

９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载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

３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载的《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载的《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

５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载的《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修订稿）》。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刊载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

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七条、七十九条之规定，上述议案均应以特别决议作出；其中，上述第

２

项

～

第

５

项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含本数）通过方为有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能够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３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应在办理会议登记时提交公司负责会议登记事务的工作人员；

（

４

）异地股东可以按照上述要求和下列地点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邮寄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

９

号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上请注明“出席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２１２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０６

２

、投票简称：莱宝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莱宝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

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００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２．３

发行对象

２．０３

２．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４

２．５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２．０５

２．６

限售期

２．０６

２．７

发行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２．０８

２．９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２．１０

３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若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若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

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

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

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路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

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杜小华、王行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３３８３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６９８０２１２

电子邮箱：

ｌｂｇｋ＠ｌａｉｂａｏ．ｃｏｍ．ｃｎ

３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出席会议时，需出示登记方式中所列明的文件。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以在下表“表决意见”栏

内的“同意”、“反对”、“弃权”之一栏

□

内打“

√

”表示）：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表 决 意 见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调整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２

发行方式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３

发行对象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４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５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６

限售期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７

发行上市地点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９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

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

□

不可以

□

）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

内打“

√

”表示）。

本次委托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 天有效。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

章。


